以案释法

（案例转载自南平市气象局）

案情简介

2017年4月的一天，位于延平区杨真一商业城旁挂出了6个鲜艳夺目悬挂广告标语的红色气球。周边架空线路密布，停满了轿车，还影响了行人来往。巡查路过此地的延平区气象局行政执法人员发现该施放气球作业活动未经审批，当即要求商家拆除。但商家拒不配合，并认为有问题的是广告公司，和他们没关系。经行政执法人员多方宣传教育，商家认识到错误，立即叫来广告公司人员拆除。气象局对广告公司进行相应处罚。

法律依据
依据《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和《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9号）相关规定：一、对施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制度，未按规定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施放气球活动。二、施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经批准后方可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开展施放气球作业活动。三、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无《施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施放气球属违反规定行为，可依情节进行处罚。本案例明显违反了以上3种情形。

案件解析 

商家在开展悬挂气球活动时，应选择具备《施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实施，并由实施单位提前3天到当地气象主管机构申请施放气球作业活动。气象主管机构依照《施放气球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做出准予许可或不准予许可的决定。实施单位应根据行政许可，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开展施放气球作业活动，并做好相关安全措施。无资质施放气球或未经批准施放气均属违反规定行为，将依照《施放气球管理办法》进行处罚。

